
关于电动汽车供电设备

强制性产品认证业务中采信已有合格评定结果的要求

依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

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》（2024 年第 50 号）“2025 年 3 月 1

日起，指定认证机构开始受理电动汽车供电设备（产品描述

与界定见附件）CCC 认证委托”。另指明“指定认证机构和实

验室应当在认证风险可控、保证认证质量的前提下，积极采

信已有合格评定结果，减轻企业负担，便利企业获证”。

基于以上文件精神我中心拟定采信有效的第三方认证

证书及其合格评定结果。合格评定结果至少包含型式试验报

告、工厂检查报告。具体采信方案如下：

1.原有型式试验报告均应由 CCC指定实验室复核并转换

为 CCC 型式试验报告。

2.采信原有工厂检查结果，监督周期按我中心相关产品

细则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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